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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公民的隐私权不受隐性采访的侵犯。 

  新闻侵犯隐私是指新闻媒介作者未经当事人允许，在作品中披露当事人与社会生活无关的

个人信息、个人事务及其他与社会公益无关的私生活情况。隐私的内容包括：１．个人健康情

况、生理缺陷和身体残疾的情况；２．恋爱、婚姻和家庭生活；３．私人日记、信函、录音

等。 

  我国《宪法》规定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。最高法院《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

干问题解答》第７条３款规定：“未经他人同意，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、口头形

式宣扬他人隐私，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，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。” 

  二、隐性采访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。 

  国家秘密关系国家的安全。我国《保密法》第２０条规定：“报刊、书籍、地图、图文资

料、声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、电视节目、电影的制作和播放，应当遵守有关保密

规定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”。 

  三、对未成年人不适用隐性采访。 

  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是给予特别保护的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规定：“任何组织和个人

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”，“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，在判决前新闻报道、影视节目、公

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的姓名、住所、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”。因此，隐

性采访不适用于未成年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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